
上市前后员工需要办理的外汇登记手续37号文规定

产品名称 上市前后员工需要办理的外汇登记手续37号文规
定

公司名称 北京字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 37号文登记:创始人
其他自然人股东:ESOP激励已行权员工
VIE架构:返程投资

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东区5号楼9层

联系电话 13716635736 13716635736

产品详情

37号文规定

员工需要办理的外汇登记手续

1.上市前：37号文

37号文第3条的一般规定为“境内居民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向特殊目的公司出资前，应向外汇局申请
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”。实践中以该条办理37号文的前提为登记主体拥有境内权益，因此需要在
搭建红筹架构前，于境内主体层面让员工持有境内权益，随后在搭建红筹架构的过程中办理37号文登记
，使其境内权益体现在境外层面，即实现员工境内境外镜像持股。但现实中，很多公司往往在红筹架构
搭建完成后才规划ESOP，届时员工并未持有境内主体权益，因此存在实操障碍。且即使满足前述条件和
程序（如ESOP行权前将该等员工同步在境内主体层面同步反映境内权益），若同一项目进行外汇登记的
人数较多，同样会遇到实操的不确定性。2.上市后：7号文公司上市后，根据7号文的规定，参与同一项
境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个人，应通过所属境内公司集中委托一家境内代理机构（实践中通常以WF
OE作为境内代理机构）统一办理外汇登记、账户开立及资金划转与汇兑等有关事项，并应由一家境外机
构统一负责办理个人行权、购买与出售对应股票或权益以及相应资金划转等事项。基于7号文的规定，仅
授予期权而未行权时并非必须办理外汇登记，且实践中多数地区的外管部门也持这种观点，因此不少企
业选择在开曼公司层面预留（Reserve）期权池（并未实际发行股份，不会体现在股东名册上），为员工
未来行权预留股份；待企业上市后，即可按照上述7号文的规定办理外汇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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